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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
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卓亞資本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
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
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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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企業顧問收入之強勁增長勢頭延續至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錄得的顧問收入達約18,06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長約39.19%。繼
一項我們擔任為聯席保薦人及獨家賬簿管理人的首次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三年第三
季度成功上市後，配售及包銷收入錄得約1,55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
約22.50%。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我們變現了近四分之一的投資組合（對比我
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水平）。經扣除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餘下的組合
所產生的市值調整之虧損後，第三季度錄得證券交易佣金及投資虧損約510,000港
元，惟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則錄得收入約38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第三季度之整體收入約8,23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大幅改善，惟截至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整體收入則約19,990,000港元，仍較二零一二年同
期略低。

•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經營開支約7,61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0.38%，主
要是由於花紅撥備所致。若未計入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資產回收工作所衍生的專
業費用，其部分被較低的包銷開支所抵銷，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
經營開支大致上維持於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水平。

•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全面收益總額約5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約
2,34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全面收益總額則約
6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3,26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每股盈利約0.05港仙（二零一二年：約0.24
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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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亞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
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8,228 2,976 19,991 21,16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129 229 447 585
經營開支 (7,606) (6,318) (19,519) (17,592)

    

除稅前溢利╱（虧損） 751 (3,113) 919 4,159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214) 770 (257) (897)

    

期內溢利╱（虧損） 537 (2,343) 662 3,26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537 (2,343) 662 3,262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港仙） 0.04 (0.16) 0.05 0.24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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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認股權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14,400 65,898 9,000 5,913 22,334 117,54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662 662
股權結算的認股權安排 － － － 1,260 － 1,26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400 65,898 9,000 7,173 22,996 119,467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2,000 43,886 9,000 3,632 23,953 92,47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3,262 3,262
配售新股份 2,400 22,800 – – – 25,200
配售股份開支 – (788) – – – (788)
股權結算的認股權安排 – – – 1,659 – 1,659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4,400 65,898 9,000 5,291 27,215 12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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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第3冊，經合併及修
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
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企業顧問服務及相關業務，以及投資活動。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聯
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然而，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全部資料，
並應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誠如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所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第四季度，本公
司董事（「董事」）就提供企業顧問、包銷及其他相關服務包括作為主事人進行投資的經營模式進行檢
討，特別是在本集團的收益表中呈列若干本集團收取的包銷佣金收入及支付予作為分包銷商的第三方
的分包銷佣金開支。經過檢討後，董事認為將此等開支呈列為部分的經營開支比較恰當，而非與收入
抵銷。因此，收入及經營開支的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呈列方式。截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收入分別由約1,380,000港元重列為約2,976,000港元及由約
19,570,000港元重列為約21,166,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經營開
支則分別由約4,722,000港元重列為約6,318,000港元及由約15,996,000港元重列為約17,592,000港
元。概無對過往期間之溢利或虧損，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帶來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本公司提早採用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而該等
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其亦為本集團的功能貨幣）呈列。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
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港元）。

集團內部交易產生的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結餘、交易、未變現收益及虧損以及股息均於綜合入賬時全
面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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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乃指企業顧問收入、配售及包銷服務收入╱佣金以及證券交易佣金及投資
收入。

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企業顧問收入 7,187 5,254 18,063 12,977
配售及包銷服務收入╱佣金 1,550 2,001 1,550 2,099
證券交易佣金及投資（虧損）╱收入 (509) (4,279) 378 6,090

    

8,228 2,976 19,991 21,16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結餘的利息收入 129 229 447 585

    

129 229 447 585
    

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專注於提供企業顧問服務及相關業務，以及投資活動。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言，由於本集
團資源進行整合，故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資料集中於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且並無獨立財
務資料可供查閱，因而無須呈列分部分析。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16.5%（二零一二年：
16.5%）的稅率作出撥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香港 (214) 770 (257) (897)
    

於有關期間，概無重大未經提撥的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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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分別按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537,000港元及約
66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綜合虧損約2,343,000港元及綜
合溢利約3,262,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分別為1,440,0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1,440,000,000股及
1,371,678,832股）計算。

由於認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具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作出調整。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

8.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美國國庫券孳息率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繼續上揚，僅在政府停止運作之風險浮現後才稍作收
斂。儘管如此，發達經濟體已有好轉跡象，全球商業、政治及金融環境之信心亦漸漸回升。恒
生指數於第三季度攀升了約10%。

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卓亞」）積極地參與
了兩項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工作。卓亞擔任伽瑪物流集團（股份代號：8310）之聯
席保薦人及獨家賬簿管理人，該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成功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卓
亞亦擔任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273）之獨家保薦人及獨家賬簿管理人，該公司
的股份獲大量超額認購，並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日成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我們的公司復牌工作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依然活躍。在該段期間，接獲了兩
項新增委聘及完成了兩項原有的委聘工作：泰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24）及鈞濠集
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5）的股份已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及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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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於報告期內，我們從多元化的企業顧問委聘工作獲得收入，包括於公開發售、合併及收購（「併
購」）工作中擔任財務顧問、擔任於聯交所主板及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財務顧問及合規顧問、為H
股公司就持續關連交易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及於一項自願現金要約全面收購為受要約公司擔
任財務顧問。此外，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完成的一項不良資產回收工作（「資產回收工作」）亦
為收入作出若干重大貢獻。這些工作展示了我們在不同領域擔當財務顧問的能力，而有關H股
公司的工作亦加強了我們對國有企業文化的認知。

我們亦就擔任以配售方式上市的伽瑪物流集團的獨家賬簿管理人及包銷商而於二零一三年第三
季度錄得包銷收入。

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我們對投資組合進一步削減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對比我們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的水平）並變現了一些利潤，惟該利潤卻被餘下的投資組合所產生的公平值虧損
全部抵銷。

財務回顧

企業顧問收入之強勁增長勢頭延續至第三季度，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的
顧問收入達約18,0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12,98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長約
39.19%。繼一項我們擔任為聯席保薦人及獨家賬簿管理人的首次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三年第三
季度成功上市後，配售及包銷收入錄得約1,55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2,000,000港元，經
重列），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約22.50%。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我們變現了近四分之一的
投資組合（對比我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水平）。經扣除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餘下的
組合所產生的市值調整之虧損後，第三季度錄得證券交易佣金及投資虧損約51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約4,280,000港元），惟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則錄得收入約38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約6,09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整體收入約8,23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約2,980,000港元，經重列），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大幅改善，惟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整體收入則約19,9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21,170,000港元，經重列），
仍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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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的經營開支約7,61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6,320,000港元，經重列），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0.38%，主要是由於花紅撥備所致。若未計入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資產
回收工作所衍生的專業費用(約2,610,000港元），其部分被較低的包銷開支所抵銷，截至二零
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營開支大致上維持於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水平。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全面收益總額約5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約2,34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全面收益總額則約6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
3,26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每股盈利約0.05港仙（二零一二年：
約0.24港仙）。

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除了卓亞就有關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的公開發售及配售所簽訂的
包銷協議而產生的包銷承擔總額約30,900,000港元外（其後已悉數解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
承擔。

展望

經濟學家預期中國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而近期困擾美國之債務上限問題更為全球經濟增
長前景投下陰影。美國聯邦儲備局在二零一三年九月決定維持買債規模（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
政策）不變及提名由珍妮特‧耶倫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為延遲退出刺激經濟措施帶來希
望。歐洲債務危機終於有跡象顯示接近尾聲。儘管未來仍存有若干不明朗因素，但整體商業信
心有望繼續有所提升。

於本報告日期，我們繼續處理五項公司復牌工作，其中兩項涉及反收購行動。本集團將繼續與
現有的戰略夥伴合作，並尋求把握新的機遇，以鞏固從企業顧問、併購、集資及資產回收工作
等多個來源取得收入。我們亦已檢討策略，並將積極發展能為我們提供市場機會的新戰略夥伴
關係，藉以提升我們賺取顧問費用的能力。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我們的投資組合約值13,290,000港元。然而，投資就其性質而言是
會承受市場風險，並可能不時影響本集團的盈利表現。隨著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及第三季度進行
的投資出售後，本集團的現金狀況（逾100,000,000港元）正處於空前的高水平。本集團會繼續
物色合適的包銷、配售及其他投資機會，令收入來源多元化以提高其盈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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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本公司已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
劃」）及認股權計劃（「認股權計劃」）。該兩項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
六月十一日的招股章程附錄五「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及「認股權計劃」兩節內。

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及認股權計劃旨在使本公司能夠向參與者授出認股權，作為彼等對
本集團所作貢獻的激勵或獎勵。

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向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授出可
按行使價0.20港元認購合共1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認股權。本公司其後不能根據此計劃
再授出認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認股權詳情如
下：

認股權數目
 

承授人姓名 行使期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日╱月╱年）

董事

楊佳錩先生
 （「楊先生」）

10/06/12－09/06/20 10,000,000 – – – 10,000,000 0.69%

陳學良先生 10/06/12－09/06/20 10,000,000 – – – 10,000,000 0.69%
辛羅林先生 10/06/12－09/06/20 10,000,000 – – – 10,000,000 0.69%
陳啟能先生 10/06/12－09/06/20 6,000,000 – – – 6,000,000 0.42%
衣錫群先生 10/06/12－09/06/20 6,000,000 – – – 6,000,000 0.42%

本集團僱員 10/06/12－09/06/20 44,150,000 – – (650,000) 43,500,000 3.02%
      

總計 86,150,000 – – (650,000) 85,500,000 5.93%
      

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的條款訂明根據該計劃授出的認股權將按以下方式分批歸屬予有關
認股權持有人：

(a) 10%的認股權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歸屬；

(b) 20%的認股權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歸屬；

(c) 30%的認股權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歸屬；及

(d) 40%的認股權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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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計劃（續）
認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概無認股權根據認股權計劃獲授出、行使或已失
效。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權益及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
錄在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

普通股數目
認股權涉及的
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總數

佔本公司
股權的概約

百分比

楊先生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769,660,000
（附註1）

– 769,660,000 53.45%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0
（附註2）

10,000,000 0.69%

陳學良先生 實益擁有人 7,300,000 10,000,000
（附註2）

17,300,000 1.20%

辛羅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0
（附註2）

10,000,000 0.69%

陳啟能先生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附註2）

6,000,000 0.42%

衣錫群先生 實益擁有人 – 6,000,000
（附註2）

6,000,000 0.42%

徐佩恩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1,000,0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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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
淡倉（續）
附註：

1. 該等股份中，699,260,000股股份由Master Link Assets Limited（「Master Link」）擁有及70,400,000
股股份由聯標集團有限公司（「聯標集團」）擁有。

Master Link由楊先生全資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先生被視為於Master Link所持有的
699,26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聯標集團由楊先生擁有70%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先生被視為於聯標集團所持有的
70,4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指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授予董事的認股權所涉及的股份的相關權益。進一
步詳情載於上文「認股權計劃」一節「首次公開發售前認股權計劃」一段。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其他權
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
錄在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
披露或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以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
或間接於任何類別股本的5%或以上面值中擁有權益而附有權利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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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股份中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Master Link（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99,260,000 48.56%

林華銘先生（「林先生」）
 （附註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52,955,791 17.57%

輝立資本（香港）有限公司
 （「輝立資本（香港）」）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252,955,791 17.57%

林碧華女士 實益擁有人 90,000,000 6.25%

附註：

1. Master Link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楊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2. 輝立資本（香港）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由林先生擁有85%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先生被視
為於輝立資本（香港）所持有的252,955,79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以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於任何類別股本的5%或以上面值中擁有權益而附有權利於所有情況下在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14卓亞資本有限公司 • 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報告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董事不知悉本公司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
（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競爭，亦不知悉任
何該等人士會或可能會與本集團存有任何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是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分別為陳啟能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徐佩恩先生及衣錫群先生。

本集團已聘用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核數師」）定期進行內部審核，並向審核委員會報告其內
部審核結果。第三季度財務報表已由內部核數師審閱及彼等確認，其並無發現任何事項須提呈
審核委員會注意。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並認為相關報表的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且已作出充
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卓亞資本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楊佳錩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佳錩先生（執行主席）及陳學良先生；非執行董事辛羅林
先生（榮譽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啟能先生、徐佩恩先生及衣錫群先生。


